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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文件

晋环发〔2022〕5 号
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关于加强全省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和管理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生态环境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

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函〔2022〕17 号）有关要求，

规范全省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和管理工作，加强入河污染物排

放管控，保障全省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规范设置审核

（一）设置审核权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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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国家审核权限。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国家审批建设项目

的入河排污口以及位于省界缓冲区、存在省际争议的入河排污

口的设置审核，由生态环境部相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负

责实施，并纳入属地环境监督管理体系。

2.省内审核权限。省内其余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均由市级

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实施，对可能影响防洪、供水、堤防安全和

河势稳定的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，应当同步征求同级水行政主

管部门的意见。

（二）设置申报审核

对工矿企业、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、城镇污水

处理厂（站）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及养殖小区、规模化水产养殖

入河排污口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大及现存无审核登记手续确需保

留的入河排污口依法依规实施设置审核。

设置使用入河排污口的排污单位是入河排污口设置的申报

主体。申请设置的入河排污口属国家审核权限的，入河排污口

设置申请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要求进行申报（申报要求详见生态

环境部官网）。申请设置的入河排污口属市级审核权限的，需经

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同意后上报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核，申报主

体应提交《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书》（附件 1）和《入河排污口

设置论证报告》（附件 2）等申报材料，《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

告》应重点载明入河排污口污染物排放情况与本地区水环境控



— 3 —

制单元水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关系。

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认真审核申报主体提交的入河排污口

设置申报材料，在充分实地勘察的基础上，统筹考虑本地区水

环境容量和水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等管理要求，组织生态环境、

水利及相关行业专家，对入河排污口设置申报材料进行评估论

证。经评估论证后，各市出具准予或不准予设置入河排污口的

决定，并依法予以公示。对未达到水质目标的水功能区，除城

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外，应当严格控制新建、改建或者扩

大污染物排放量的入河排污口。

（三）补办审核手续

已建成但未履行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手续的工矿企业、工

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、城镇污水处理厂（站）、规模

化畜禽养殖场及养殖小区、规模化水产养殖入河排污口，其设

置使用单位应积极主动补办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手续，多个排

污单位共用一个入河排污口的，按照“一排污单位一排污口”

的原则进行规范化建设后补办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手续，具体

补办程序同新建、改建、扩大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审核程序一致。

对于长期未主动申请补办设置审核手续的入河排污口，各市应

告知排污单位限期补办相关手续，对不按规定办理设置申报手

续的入河排污口，实施封堵。

（四）登记备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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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大中型灌区灌溉退水排口、城镇雨洪排口等实施登记备

案管理。各市应对辖区内已建大中型灌区灌溉退水排口、城镇

雨洪排口等，组织开展登记备案工作，由县级相关行政管理部

门作为责任主体填报入河排污口登记备案信息表（附件 3），报

本地市生态环境局备案。

二、严格监督管理

（一）依法变更注销

各市生态环境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入河排污口变更、注

销等管理工作。已审核、备案的入河排污口，由于排污单位名

称、生产经营场所等发生变化需要变更信息的，责任单位需依

法履行变更手续。已审核、备案的入河排污口废弃或者拆除的，

责任单位应当及时拆除入河排污口并恢复原状，由县级生环境

部门将入河排污口拆除前、拆除后照片等相关证明材料报至市

生态环境局予以注销，并依法予以公示。

（二）开展规范化建设

各市按照《入河（海）排污口命名与编码规则》

（HJ1235-2021）的规定，对审核、备案的入河排污口进行命名

及编码。对于经审核同意设置的入河排污口，各市可参照《入

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》（SL532-2011）指导入河排污口责任主

体从监测点设置、计量和视频监控系统构建等方面对入河排污

口进行规范化建设。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按照《长江、黄河和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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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入海（河）排污口标志牌设置规则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负责入

河排污口标志牌的设立。

（三）加强监测监管

各市生态环境部门应按月对保留的入河排污口开展监测，

水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区域应适当加大监测频次，及时掌握入

河排污口污染物排放情况。对于超标入河排污口，要督促入河

排污口责任主体及时溯源排查，限期治理达标。加强城镇雨洪

排口旱天污水直排监管力度，严禁借道排污等行为。

三、强化保障落实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生态环境局要高度重视入河排

污口设置审核和监督管理工作，强化组织落实，充分发挥市生

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作用，加强与水利、住建、

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的协同联动，形成合力。结合本地区工作

实际，细化本辖区内入河排污口开展设置审核的申请、受理、

审查、决定等工作程序，明确设置申报要求、审核程序、管理

措施等内容，做好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及监督管理工作。待国

家正式出台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相关标准或规定后，各市可进

一步完善本辖区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管理要求。

（二）压实主体责任。设置使用入河排污口的排污单位和

开展登记备案申请的单位是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，负责入河排

污口设置申报、登记备案、源头治理、规范化建设、维护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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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工作。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应主动、及时向生态环境部门申

报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，对提交设置审核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单位，要按照有关法

律法规对相关责任人从严查处。

（三）提供帮扶指导。各市生态环境局应组织专业技术力

量在入河排污口设置申报、规范化建设、超标治理方面对入河

排污口责任主体予以帮扶指导，切实帮助解决入河排污口责任

主体在落实治理责任时面临的实际困难。省生态环境厅将定期

调度各市入河排污口监管工作进展，对各市面临的问题和困难，

及时予以帮助指导，通过逐级帮扶指导有效强化入河排污口监

督管理工作。

（四）严格监督检查。省生态环境厅对全省入河排污口实

施统一备案监管，各市每季度末向省生态环境厅报送本市本季

度新增设置审核及登记备案的入河排污口信息（附件 4）。省生

态环境厅对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工作开展不定期抽查检查，对

存在未按程序审核、审核把关不严、制度不健全、备案不及时

等问题的单位，提出限期整改要求。

联 系 人：宋宇杰 胡梦辰

联系电话：0351-6371065

附件：1.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书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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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》编制提纲及编制要求

3.入河排污口登记备案信息表

4.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及登记备案清单
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2022年3月2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